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委　　托　人（甲方）：德阳高新建材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机构（乙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为保护资产评估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明确委托人和资产评估机构的权利与义务，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订立如下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以下称委估合同）：
一、资产评估机构和委托人的名称、住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１、委托人名称：德阳高新建材有限公司
　　委托人住所：
　　联　系　人：
　　联系人电话：
２、资产评估机构名称：
　　资产评估机构住所：
　　联　系　人：
　　联系人电话：
二、评估目的
拟为本项目待处置设施设备可回收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范围
１、评估对象：实物资产拆除所需费用及拆除后的回收市场价值；
２、评估范围：以甲方提供的清单为准。
四、评估基准日
2025年  月  日
五、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范围
１、资产评估报告仅供甲方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使用人使用，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２、甲方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目的及用途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甲方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约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乙方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３、甲方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在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使用资产评估报告；
４、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将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者公开，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５、未征得乙方同意，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六、评估报告提交期限和方式
乙方在收到甲方提供的本次评估所需全部资料后　7　日内完成受托的评估工作，并向甲方提交正式书面报告叁份。如因不可抗力等非乙方原因造成不能按时提交报告，乙方不承担责任。
七、评估服务费总额或者支付标准、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
1、本项目服务费:总价为人民币        万元（大写：        ）。其中不含税服务费为         元（大写：                ），税金为       元（大写：                ），税率为   %。（增值税税率根据国家现行政策执行，只调整税金额度，不调整不含税价款）

2、支付方式：乙方提供甲方认可的价值评估报告后，2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评估费用。

3、付款前，乙方应提供等额的真实合法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付款申请等资料。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迟延履行的法律责任。
八、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１、做好评估准备工作，及时为乙方提供有关资产评估所需的相关资料和文件；
２、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进行确认并负责；
３、本报告仅为甲方拟为资产拆除费用及拆除后可回收价值提供参考依据，甲方应恰当使用资产评估报告，不得另作他用；
４、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协助，根据资产评估业务需要，负责乙方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与其他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协调；
5、按本委估合同之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评估费用。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１、因甲方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原因导致资产评估程序受限，资产评估机构无法履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资产评估机构可以单方解除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２、甲方要求出具虚假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有其他非法干预评估结论情形的，资产评估机构有权单方解除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３、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和估算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是乙方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责任；
４、在评估工作中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科学原则；
５、在约定时间内完成资产评估工作，提交评估报告，并对资产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九、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
１、甲方提前终止资产评估业务、解除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的，应当按照已经开展资产评估业务的时间、进度，或者已经完成的工作量支付乙方相应的评估服务费；
２、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该委估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３、其他违约情形甲乙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４、争议解决的方式：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合同变更
由于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影响评估工作如期完成，或需提前出具评估报告，甲乙双方可要求变更协议事项，但应及时通知对方，并由双方协商解决。
十一、委估合同签订日期及地点
１、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２、签订地点：
十二、其他事项
本合同一式XX份，甲方XX份，乙方XX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德阳高新建材有限公司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
电话：                                　 电话：
1

